承诺书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杭州城市土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我方                           自愿参加2018年12月25日上午9:00至下午3:00（延时报价阶段除外）在杭州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杭交所）旗下产金所O2O网站公开交易的杭州市江干区北城枫景园22处底商五年租赁权项目（HJS-18-12-500)交易。我方承诺如下：

1、我方已充分了解本次杭州市江干区北城枫景园22处底商五年租赁权项目（以下简称“交易标的”）《交易须知》、《成交确认书》（样本）、《房屋租赁合同》、《房屋使用安全协议》（样本）等本次交易文件的全部内容，并愿意受其约束。

2、我方已对本次交易标的的房屋质量、具体位置、房屋面积和土地面积的现状均进行了充分了解，对本次公开交易的房产现状均已进行了充分了解。若我方竞得交易标的，同意按交易标的交接时的现状进行租赁房屋的移交，保证不会就现场实物现状提出任何异议并愿意接受一切风险与责任。

3、我方承诺对我方的用户名、密码、手机号码的安全负责，任何人使用我方用户名、密码、手机号码登录交易系统的，其在交易系统的一切行为均视为我方本人的行为，由此产生的后果及责任均由我方承担。

4、我方知悉并同意：转让方与我方的权利和义务以转让方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样本为准，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我方承诺将严格按照《交易须知》、《房屋租赁合同》、《房屋使用安全协议》履约全部义务。

5、我方知悉并同意：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本次交易完成后，按照转让方的要求，杭交所在收到我方支付的款项后，按转让方要求的时间内将已收款项划转至转让方的指定账户。转让方和我方对成交标的的交付有异议的，由转让方和我方自行解决，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和杭交所不承担责任。

6、若我方成为受让方的，我方承诺并保证：我方在租赁过程中，要严格进行消防安全管理，并自觉接受转让方及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7、若我方成为受让方的，我方承诺并保证：我方在承租后，如果要改变房屋设施中的电气消防系统、消防、监控等设施设备的，包括对该等设施设备进行更新、改造的，必须提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核意见资料，并向转让方提交装修审批申请，得到转让方的书面同意后，方可进行装修或者更新、改造。

8、我方已知悉并同意，在租赁期间内的房屋及全部设备设施的维护、修理、保养、更新、改造责任和义务均由我方承担并实施，与此相关的费用也均由我方承担。更新、改造后的全部设备设施所有权均归转让方所有，租赁合同终止或提前终止后，转让方对该等更新、改造的设备设施不给予我方任何赔偿或补偿。
9、我方已知悉并同意：我方须具备与所从事经营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按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0、如该房屋及所属土地因社会公共利益或城市建设需要被政府依法征收的或转让方重新规划用途须提前收回该处房屋（部分房屋）的，我方承诺须在转让方发出通知之日起无条件退还该房屋，租金按实结算。
11、若我方成为受让方的，我方承诺并保证：本次受让方应按照该处房屋用途的约定，自行取得合法的相关证件。
12、若我方成为受让方的，我方承诺并保证：未经转让方书面同意，我方不得将房屋抵押、转租、转让、转借他人或调换使用，否则转让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并收回房屋且没收履约保证金，由此造成的损失均由我方自负。
13、若我方成为受让方的，我方承诺并保证：我方须严格执行《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使用安全协议》的相关条款。
14、我方已知悉并同意租赁面积作为转让方杭州城市土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计收租金及其它费用的最终面积依据，实际交付时出租面积有差异的租金、交易服务费等费用不做调整。
我方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有违规行为，给交易相关方造成损失的，我方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及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承诺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